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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2
年 9 月 11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18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其
中现场会议在广州圆大厦 32 楼会议室召开。 应亲自出席监事 5 名，实亲自出席监事 5 名，其中，4
名监事参加现场会议，1 名监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 经全体监事共同推举，会议由监事郑伟彬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认真的讨论和审议，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
主席的议案》，会议同意选举郑伟彬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 2022 年 9 月
19 日至 2025 年 9 月 18 日。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附：监事会主席简历
郑伟彬，男，1975 年出生，现任职于广州市荔湾信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曾任职于广东英丰行

贸易有限公司、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郑伟彬先生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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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2
年 9 月 11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1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亲自出席
董事 9 名，实亲自出席董事 9 名。 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周奕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周奕丰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自 2022 年 9 月 19 日至 2025 年 9 月 18 日

（简历详见本公告所附内容）。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周奕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三年， 自 2022 年 9 月 19 日至 2025 年 9 月 18

日。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周奕丰先生提名，会议决定聘任林少韩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 2022

年 9 月 19 日至 2025 年 9 月 18 日（简历详见本公告所附内容）。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

议案》。
经总经理周奕丰先生提名，会议决定聘任刘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林少韩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聘任林桂生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 2022 年 9 月 19 日至 2025 年 9 月 18 日
（简历详见本公告所附内容）。

审议上述第二、三、四项议案时，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的高管人员发表如下意见：
此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

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
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资格和能力。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同意聘任上述
高级管理人员。

五、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成员的议案》。

会议确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成员名单 召集人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周奕丰 、彭新育 、周苏 、姚兵、林少韩 周奕丰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江希和 、彭新育 、周苏 、林少韩 、姚兵 江希和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彭新育 、周奕丰 、江希和、周苏 、谢四海 彭新育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江希和 、周苏、彭新育 、刘江飞 、周灿伟 江希和

六、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邓淇伪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简历详见本公告所附内容）。
七、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许欢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本公告所附内容）。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附：
一、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周奕丰
男，1969 年出生，博士学历。 曾任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地球土壤研究院院长、广东氢能研究院院长、
广东省潮商会会长。

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周奕丰先生与董事周灿伟先生为父子关系，周奕丰先生与本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鸿达兴业集团 72%的股
份，鸿达兴业集团持有本公司 11.31%的股份。 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林少韩
男，1984 年出生， 博士学历。 曾任职于东莞市科创投资研究院、 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林少韩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刘奎
男， 1975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本公司行政总监、公司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刘奎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 39,682 股股票。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林桂生
男，1983 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鸿达兴业集团财务经理，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林桂生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邓淇伪，男，1985 年出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曾任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现
任公司审计中心经理。

邓淇伪先生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许欢，男，1995 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专员、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

司行政专员，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许欢先生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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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秘书
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2022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聘任林少韩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聘任许欢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两位联系方式公布如下：

一、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0-81652222
传 真：020-81652222
电子邮箱：HDXY002002@hdxy.com
通讯地址：广州市广州圆路 1 号广州圆大厦 28 层
邮政编码：510380
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0-81652222
传 真：020-81652222
电子邮箱：HDXY002002@hdxy.com
通讯地址：广州市广州圆路 1 号广州圆大厦 28 层
邮政编码：510380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05 证券简称：鹏都农牧 公告编号：2022-060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

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都农牧”或“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
康实业”）的通知，获悉其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了公
司 69,070,000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8%。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 份占总 股

本比例

厚康实业 大宗交易 2022 年 6 月 22 日~2022 年 9
月 16 日 3.25 69,070,000 1.08%

合计 69,070,000 1.08%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数上不一致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 5 号总部经济基地大楼八楼 1819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6 月 22 日~2022 年 9 月 16 日

股票简称 鹏都农牧 股票代码 002505
变动类型 （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 减持比例（%）

A 股 6,907 1.08%
合 计 6,907 1.0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

3．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上海鹏欣(集团 )有限公司 69,680.43 10.93 69,680.43 10.9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9,680.43 10.93 69,680.43 10.9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上海鹏欣农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118,146.23 18.53 118,146.23 18.5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8,146.23 18.53 118,146.23 18.5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
司 90,832.08 14.25 83,925.08 13.1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0,832.08 14.25 83,925.08 13.1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汇实业有限公
司 26,779.17 4.20 26,779.17 4.2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6,779.17 4.20 26,779.17 4.2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持有股份 305,437.91 47.92 298,530.91 46.8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05,437.91 47.92 298,530.91 46.8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数上不一致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厚康实业本次减持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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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
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都农牧”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本次担保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公司无逾期的对
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财
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2022 年 5 月 2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七届

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对外提供担保预计的议
案》，同意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66 亿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
额度为 45.5 亿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 1.31 亿元，合计为 112.81 亿元。 其中，公司对
全资子公司大康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康国际”）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10 亿元，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 Fiagril Ltda.（以下简称“Fiagril”） 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7 亿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
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以下简称“DKFP”）对控股子公司 Fiagril 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14 亿
元，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刊载的《关于 2022 年对外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二、担保额度调剂的情况
2022 年 6 月 9 日，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和实际经营的需要，公司将大康国际部分未使用的担保

额度调剂至 Fiagril。调剂后公司对大康国际的担保额度为 8 亿元，公司对 Fiagril 的担保额度为 9 亿
元，该次调整仅为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总额内调整，上述被担保方也均为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获得担保额度的子公司，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 年 6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在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2-045）。

现根据子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 公司将大康国际部分未使用的担保额度调剂至
Fiagril。 本次调整仅为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总额内调整，上述被担保方也均为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获得担保额度的子公司，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变。 本次担保额度调
剂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最近一 期
资产 负债
率

已审批担保
额度
（万元）

本次调 剂
额度
（万元）

调 剂 后 担
保额度
（万元）

已使用担保
额度
（万元）

调剂后可使用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有
效期

本公司 大康国际 70.82% 80,000 -40,000 40,000 4,857.72 35,142.28 2022.7.1-
2023.6.30

本公司 Fiagril 90.31% 90,000 40,000 130,000 67,064.51 62,935.49 2022.7.1-
2023.6.30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大康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大康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3 月 5 日
注册资本：6.5 亿人民币
住 所 ：RM 1606，16/F CHINA INSURANCE GROUP BLDG NO.139 -141 DES VOEUX RD

CENTRAL HK
注册号：2208017
执行董事：王迅
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持股 100%。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101,211.44 万元， 负债总额

77,745.33 万元，净资产 23,466.1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9,002.88 万元，利润总额 1,908.16 万元，净
利润 1,908.16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 102,018.87 万元，负债总额 72,291.88 万元，净资
产 29,726.98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7,125.95 万元，利润总额 4,857.44 万元，净利润 4,857.44 万元。

2、Fiagril Ltda.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Fiagril Ltda.
成立日期：1998 年 9 月 8 日
住 所：Av. Miguel Sutil 6559, ANEXO AREA A, ALVORADA, Cuiaba, Mato Grosso, Zip Code

78.048-000
注册资本：626,806,165 雷亚尔
经营范围：从事以下项目的产业、批发贸易、服务、进出口：1、农产品，例如：大豆、玉米、小米、

棉花、高粱及其衍生物和副产品；2、肥料配方的原料以及农业防御品、肥料和种子的商业化；3、除
有机矿质外的肥料制造；4、生物柴油、甘油、化工产品和副产品的制造以及生产生物柴油过程中的
劳务提供；5、乙醇酒精、植物脱水和含水加工，其延伸品和副产品，以及酒精生产工程中的劳务提
供；6、贮存和保管服务，如：农产品、肥料和种子的接收、清洗、干燥、催熟、贮存和再包装，谷物的运
输和保存。

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持股 60.57%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320,281.96 万元， 负债总额

281,161.33 万元，净资产 39,120.6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34,157.06 万元，利润总额 5,834.37 万元，
净利润 2,547.57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 446,624.01 万元，负债总额 403,326.37 万元，净资
产 43,297.64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44,080.85 万元，利润总额 7,149.61 万元，净利润 6,174.01 万元。

四、担保进展情况
为了保证 Fiagril 的正常经营活动，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DKFP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Fiagril 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其中，公司为 Fiagril 向 Mosaic Fertilizantes do Brasil Ltda.和 Adama Brasil S.A.分
别提供 4,000 万美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合计担保金额为 8,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55,516.80 万元；
DKFP 为 Fiagril 向 BANCO SAFRA S/A 提供合计 4,000 万雷亚尔的连带责任担保， 折合人民币
5,303.60 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之后， 公司为 Fiagril 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22,581.31 万元， 可用担保额度为
7,418.69 万元。 DKFP 为 Fiagril 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63,113.85 万元， 可用担保额度为 76,886.15 万
元。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 Mosaic Fertilizantes do Brasil Ltd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Mosaic Fertilizantes do Brasil Ltda.
担保金额：40,000,000 美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除合同规定的义务外，该担保还包括罚款、律师费及其他费用、通货膨胀调整以及

购买协议中规定的逾期付款利息。
保证期间：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
2、公司与 Adama Brasil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Adama Brasil S.A.
担保金额：40,000,000 美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除合同规定的义务外，该担保还包括罚款、律师费及其他费用、通货膨胀调整以及

购买协议中规定的逾期付款利息。
保证期间：2022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
3、DKFP 与 BANCO SAFRA S/A 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1 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SAFRA S/A
担保金额：20,000,000 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2 年 8 月 12 日至 2023 年 9 月 5 日
4、DKFP 与 BANCO SAFRA S/A 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2 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SAFRA S/A
担保金额：20,000,000 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2 年 8 月 12 日至 2023 年 8 月 7 日
六、本次调剂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担保额度的调剂在公司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进行， 本次获调剂方 Fiagril

Ltda.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调剂方双方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70%且无逾期未偿还负债情况。 本次调剂
符合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其业务稳定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 本次涉及内部调剂的
公司均为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财务风险可控。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5.93 亿元（担保

额为外币的，按照 2022 年 9 月 19 日的汇率折算），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71.8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况。
八、备查文件
1、公司与 Mosaic Fertilizantes do Brasil Ltd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
2、公司与 Adama Brasil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
3、DKFP 与 BANCO SAFRA S/A 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1；
4、DKFP 与 BANCO SAFRA S/A 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2。
特此公告。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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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50%，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
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2022 年 5 月 2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七届

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对外提供担保预计的议
案》，同意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66 亿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
额度为 45.5 亿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 1.31 亿元，合计为 112.81 亿元。其中，公司对子
公司安徽安欣（涡阳）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欣牧业”）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3 亿元，担保额
度有效期限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
载的《关于 2022 年对外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安欣牧业日常经营和发展需要，公司为安欣牧业向安徽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贷款续贷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1,000 万人民币。
本次担保发生之后， 公司为安欣牧业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5,400 万元，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14,600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安徽安欣（涡阳）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人：安徽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1,000 万元人民币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罚息）、违约金、赔偿金、

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鉴定费、送达费、过户
费、保管费、差旅费等全部费用）。

保证期间：2022 年 9 月 8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5.93 亿元（担保

额为外币的，按照 2022 年 9 月 19 日的汇率折算），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71.8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况。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安徽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22-155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

被动减持数量过半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公司 2022 年 8 月 17 日《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动减持及后续被动减持风险提示公

告》（公告编号：2022-129）披露，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南城投”）
通知，称其持有部分公司股份因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纠纷被金融机构擅自处置，存在 8 月 15 日开
始的 3 个月内减少公司现有总股份数（3,826,558,901 股）3%的风险。

日前公司收到中南城投通知，称截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已被擅自处置被
动减持合计 57,551,51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50%（四舍五入计算结果，下述比例亦如此），超过
其公布的 3 个月内可能减持数量的一半。 其持股来源于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获取及二级市
场增持。 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东被动减持情况
1、股东被动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中南城投

集中竞价交易 2022 年 8 月 15 日 -2022
年 9 月 16 日 2.68 54,000,924 1.41%

大宗交易 2022 年 8 月 15 日
-2022 年 9 月 6 日 2.47 3,550,586 0.09%

合计 - - - 57,551,510 1.50%

2、股东被动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持股比例 股数 持股比例

中 南 城
投

合计持有股份 2,071,061,687 54.12% 2,013,510,177 52.6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71,061,687 54.12% 2,013,510,177 52.62%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减持属于被动减持，目前中南城投正积极与相关金融机构沟通，化解纠纷，减少不利影

响。
2、中南城投认为被动减持股份来源难以确定属于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获取或二级市场

增持，其未能在被动减持前 15 个交易日披露减持计划涉嫌违反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3、本次减持股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中南城投称如有进一步信息，将提前告
知。 本次被动减持与中南城投此前披露的在 2023 年 1 月 12 日前继续实施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不
一致。

4、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5、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变动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南城投通知。
2、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22-156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的公告（9 月 20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南城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

累计质押比例超过 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日前收到中南城投通知称，其质押的部分公司股份因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纠纷被金融机

构违反约定擅自处置减少 747,533 股，具体情况如下：
一、质押股份变动基本情况
1、本次质押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质押减少股数 占其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权人

中南城投 747,533 0.04% 0.02% 2021 年 10 月 18 日 长江证券 （上海 ）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2、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 9 月 19 日，中南城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数 占 其 持

股比例
占 总 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限 售 和 冻
结数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限 售 和 冻
结数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中南城投 2,013,151,349 52.61% 1,647,073,834 81.82% 43.04% 0 0 0 0

陈昱含 14,413,997 0.38% 0 0 0 0 0 10,810,498 75.00%

合计 2,027,565,346 52.99% 1,647,073,834 81.23% 43.04% 0 0 10,810,498 2.84%

二、相关提示
1、目前中南城投正积极与相关金融机构沟通，减少不利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情况，并督

促其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上述质押股份减少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实质影响，也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
3、中南城投及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发生未披露的资金往来、关联交易、对

外担保、对外投资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中南城投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5、中南城投质押的公司股份设立风险预警线和平仓线，若因股价下跌，达到履约保障警戒线

或最低线时，中南城投将采取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等方式积极应对，避免触发约定的平仓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922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2022-101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伊戈尔电气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
简称“《告知函》”）。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要求对所涉及的

事项进行了回复，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告知函》的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
于请做好伊戈尔电气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将
上述回复材料及时报送至中国证监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3029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2022-065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至 5%以下的权益

变动提示性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未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变动完成后， 公司股东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9,317,300 股，占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总股本的 4.99997%。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持
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2022-054），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投高科”）计划在前述公告披露日后 15 个交易日起 3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 1%。

2022 年 9 月 19 日，公司收到国投高科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获悉国投高科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682,700 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0.36636%，本次权
益变动后，国投高科持有公司股份 9,317,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7%。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股东减持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
方式

股份
来源 减持期间 减持价 格区间

（元/股 ）
减 持 均 价
（元/股 ）

减持
股数
（万股）

减 持 比
例
（%）

国投高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集 中 竞
价交易

首发前股
份 2022/9/15-2022/9/19 21.34-23.65 21.82 68.27 0.36636

（二）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万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国投高 科 技 投 资 有
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1,000 5.36633 931.73 4.99997

二、 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此前已披露意向、承诺的情形，承诺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
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之上市公告书》《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2021-065）等披露文件；

3、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影响；

4、 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将于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并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 备查文件
1、国投高科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国投高科营业执照、主要负责人身份信息等资料。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46 证券简称：天佑德酒 公告编号：2022-037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设立分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二、分公司注册登记情况
近日，分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德令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

照》。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海西分公司
2、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住所：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蓄集乡浩特茶汉村天佑德青稞种植基地
4、负责人：辛元
5、成立日期：2022 年 9 月 15 日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酒制品生产；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谷物种植；粮食收购；食品添加剂销售；
粮油仓储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在总公司经营范
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海西分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2-064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收到公
司控股股东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益生物”）的通知，东益生物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部分股权进行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通知》所述，截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东益生物持有东诚药业股票 124,888,049 股，累计质
押 74,150,200 股，累计质押股份占所持股份总数的 59.37%，股权质押风险总体可控，目前不存在
平仓风险。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股 份 质
押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 押 起
始日

质押到 期
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东 益
生物 是 12,932,000 10.35% 1.61% 否 否

2022 年
9 月 16
日

2023 年 9
月 15 日

海 通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融 资
需求

合计 - 12,932,000 10.35% 1.61% - - - - - -

二、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东益生物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 股 比

例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烟 台 东
益 生 物
工 程 有
限公司

124,888,049 15.57% 74,150,200 59.37% 9.24% 0 0 0 0

由守谊 80,924,299 10.09% 30,500,000 37.69% 3.80% 19,865,000 65.13% 40,828,224 80.97%

厦 门 鲁
鼎 志 诚
股 权 投
资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有限
合伙）

3,056,768 0.38% 0 0 0 0 0 0 0%

合计 208,869,116 26.04% 104,650,200 50.10% 13.05% 19,865,000 18.98% 40,828,224 39.18%

注：上表中比例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数字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的。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为 22,425,000 股，占其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10.74%，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80%，对应融资余额 10,220 万元；
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为 104,650,200 股， 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50.1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3.05%，对应融资余额 49,186 万元。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
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于自有或自筹资金。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本次股份质押风险可控，
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交易确认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5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的规定，韵达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 8 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情况如下：

一、公司 2022 年 8 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
项目 2022 年 8 月 同比增长

快递服务业务收入 （亿元） 39.04 24.81%
完成业务量（亿票） 14.88 -2.43%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 （元） 2.62 27.80%

二、数据说明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会与定期报告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相关数据以公

司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2-136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暨实际控
制人家族成员之一李晓华先生的通知，获悉李晓华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具体
事项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 为 控 股 股
东或 第 一 大 股
东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份
数量（股 ）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 份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 份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李晓华 是 2,000,000 2021 年 10 月
28 日

2022 年 9 月
16 日

华泰证券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2.99% 0.22%

注：本公告中所述的总股本均指公司截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总股本。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晓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玉溪合益投资
有限公司 119,449,535 13.39% 29,490,000 29,490,00

0 24.69% 3.30% 0 0.00% 0 0.00%

李晓华 66,919,389 7.50% 9,000,000 7,000,000 10.46% 0.78% 0 0.00% 0 0.00%
Paul Xiaoming
Lee 126,192,257 14.14%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Sherry Lee 71,298,709 7.99%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Jerry Yang Li 14,735,754 1.65%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398,595,644 44.67% 38,490,000 36,490,00
0 9.15% 4.09% 0 0.00% 0 0.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李晓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

实质性资金偿还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
公司治理产生影响。若出现平仓风险，李晓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
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989 证券简称 ：中天精装 公告编号 ：2022-081
债券代码 ：127055 债券简称 ：精装转债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部分提前购回并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中天健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天健”）及其一致行动人暨公司实际控制人乔荣健先生函告，获悉其办理了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部分提前购回业务，并办理了相应股份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 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万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中天健 是
970 18.37% 5.34% 2021/12/29 2022/9/16 红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51 4.75% 1.38% 2021/12/29 2022/9/19 红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乔荣健 是
360 24.83% 1.98% 2021/12/29 2022/9/16 红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80 5.52% 0.44% 2021/12/29 2022/9/19 红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 1,661 24.68% 9.14% / / /

注：上表中“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已根据 2022 年 9 月 9 日登记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的公司总股本数据计算。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万股 ）

持股
比例

累 计 被
质 押 数
量 （ 万
股）

合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合 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 、标记
合 计 数 量
（万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合 计
数 量 （ 万
股 ）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中天健 5,280.00 29.06% 1,413 26.76% 7.78% 1,413 100% 3,867.00 100%
乔荣健 1,449.60 7.98% 220 15.18% 1.21% 220 100% 1,229.60 100%
天人合一 960.00 5.28% / / / / / 960.00 100%
顺其自然 421.20 2.32% / / / / / 421.20 100%
合计 8,110.80 44.64% 1,633 20.13% 8.99% 1,633 100% 6,477.80 100%

注：上表中“天人合一”全称为深圳市天人合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顺其自然”全称为
深圳市顺其自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表中“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和“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数量”中的限售部分为 IPO 首发限售股；上表中股份数量均已按 2021 年权益分派实施
后的数据填写。

二、备查文件
1、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成交查询单；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提前购回并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9 日


